
年产3000吨食用香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
 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环发[2006]28号文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要求，现对遂宁鼎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建设的“年产3000吨食用香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”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二次公示，以广泛征求项目影响公众、关心项目公众、专家、组织对项目实施的意见与建议，起到预防、减轻或消除规划实施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的目的。
一、建设项目的基本情况
项目名称：年产3000吨食用香料生产基地建设项目
建设单位：遂宁鼎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建设地点：遂宁金桥新区

项目性质：新建
项目总投资：7900万元
项目总用地面积为66666.67m2（100亩），共新建34830m2标准厂房、办公科研用房及配套住房，其中：生产车间21690m2，研发中心2700m2，会议中心2160m2，质检中心2700m2，职工宿舍5580m2。购置相关生产设备294台（套），检测设备14台（套），科研设备15台（套），动能设备2台（套）和叉车运输工具，建废气废水环保处理设备，建花园生态式厂区的配套及绿化。
二、项目建设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
1、大气环境：
施工期：项目施工期间会产生的粉尘和扬尘、交通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扬尘和汽车尾气等。
运行期：天燃气锅炉烟气、有机废气及职工食堂产生的少量餐饮油烟。
2、地表水：
施工期：主要为施工废水以及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。
运行期：本项目生产过程有设备清洗废水、车间保洁废水产生，及员工产生的生活废水。
3、声环境：
施工期：平整土地、修筑道路、建筑施工等作业中，将动用大量的施工作业设备和机械，不可避免地产生建筑施工噪声。
运行期：项目投产后的主要噪声源有锅炉、废气净化塔、风机、泵。
4、固废：
施工期：施工人员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。

运行期：项目运营期无生产废渣产生，产生的固体废物包括：废气净化塔产生的废活性炭纤维、各类原料的废包装桶、厂内污水处理池污泥、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。
三、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
为了预防和减轻项目施工与运行期间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，本项目将采取相应的环保治理措施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。拟采取以下环境保护措施：
1、大气环境保护措施
施工期：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以管理措施为主，主要对施工场地内的扬尘污染与车辆运输扬尘、遗撒等进行控制；
运行期：有机废气通过风机吸附将废气净化塔净化处理后达标排放；项目使用燃气锅炉，天然气为清洁燃料，其烟气可直接由排气管道排放；餐饮油烟由油烟净化器处理。
2、水环境保护措施
施工期：施工场地设置临时沉淀池处理机械冲洗废水，经处理达标后，上清液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，施工期生活污水经旱厕收集后用做农肥；
运行期：修建污水处理设施对污水进行处理后达到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一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。
3、声环境保护措施
施工期：加强施工组织管理，合理设计施工强度；合理调配运输时间；
运行期：通过在设计中尽可能选用低噪声设备，设备基础设减振垫，经建筑物隔声、绿化吸声及距离衰减后，项目建设前后对环境敏感目标噪声增量较小。
4、固体废物处置措施
施工期：设置垃圾桶，实行生活垃圾袋装化，定期运至垃圾处理场集中处理。
运行期：项目产生的废包装桶由供应商回收。污水处理站污泥、生活垃圾由环卫所收集处置。

四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
本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，符合蓬溪县城市发展规划，选址和平面布置基本合理。项目噪声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后，能够做到厂界达标，敏感目标声环境质量达标，废水经过处理设施处理后，达标外排，对水环境影响很小。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和设备噪声，需要按照各自的管理要求，分别采取相关的污染防治措施。运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，在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和制定应急预案后，能够将环境风险降低到最小。因此项目在采取本评价提出的措施，从环境的角度分析，是可行的。

五、征求意见的范围
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：被征求意见的公众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，均可对本项建设的有关环保问题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意见，我们在收到大家的意见后，会归纳整理，并给出有关意见的答复。
六、意见的提交方式
公众可于10个工作日内通过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进行意见反馈。提交意见时应同时附上以下内容：姓名、性别、民族、年龄、职业、文化程度、工作单位或住址、联系方式。本调查概不受理任何形式的匿名意见。
七、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名称及联系方式
建设单位：遂宁鼎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龚先生
联系电话：18282522191
评价单位：中国轻工业成都设计工程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周先生（15182928781）

